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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民族幼专基础教学部
2025 年度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

办法（修订）》（西幼校〔2025〕132 号）规定及教务处《关

于做好 2025 年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

基础教学部实际情况，特制定基础教学部 2025 年度转专业

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转专业工作坚持 “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因材

施教” 的指导思想，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为学生提供依据自身学习潜能与兴趣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

助力学生个性化发展。工作全过程严格遵循 “公开、公平、

公正” 原则，实行学生与各专业双向选择、各专业择优录取

的机制。

二、转专业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

高 波 徐 云 李剑锋

（二）选拔考核专家小组

何 奥 殷召威 郭子豪 周杨 刘燕 罗凯 周郑力

（三）督查小组

教师代表：苏小波 冯庆佳 陈晓曼

学生代表：罗其万 王欣悦 额布阿支

白小东 倪兴欢 张思彤



第 2 页 共 14 页

三、申请对象

在籍在校的 2025 级三年制学生。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不能申请转专业：

1.新生入学第一个学期没有提交转专业申请者；

2.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如定向生、国防

生）；

3.艺体类和普通类学生不能互转；

4.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者；

5.所修课程有一门不及格者；

6.休学、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期间者；

7.退学或拟作退学处理者；

8.在校期间受过校级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9.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四、拟接收专业和名额

根据《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

办法（修订）》（西幼校〔2025〕132 号)规定及教务处《关

于做好 2025 年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

基础教学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资源配置与师资

力量储备等办学实际条件，各专业拟接收转专业人数为：

体育教育专业拟接收 3 人（仅限休闲体育专业转入）；休闲

体育专业拟接收 4 人(仅限体育教育专业转入)；应急救援技

术专业拟接收 15 人（非艺体类专业均可转入）。

五、工作安排

（一）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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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将采取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择优录取。学生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

*50%，其中笔试成绩以第一学期公共必修课程期末成绩的平

均分计算。各专业根据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择优确定拟同意

转入学生名单。

（二）工作流程

时间 工作任务 责任人

12月29日前 各专业挂网公示转专业方案
系部、

各专业负责人

12月29日—1月5日
学生提交报名材料，各专业选拔考核专家

小组审核材料（具体要求详见文件内容）

各专业选拔

考核专家小组

1月10日前 提交审核后的附件1和附件2到教务处
系部、

各专业负责人

2月23日—2月27日
教务处按转专业学生期末公共必修课成绩

的平均分进行排名
教务处

3月2日—7日
各专业根据成绩排名开展转专业面试工

作，提交审核后的附件3到教务处

系部、

各专业负责人

3月9日 教务处公示转专业名单 教务处

（三）注意事项

1.各专业于 12月 24日前成立以一线教师为主的选拔考

核专家小组；成立由师生代表组成的督查小组。

2.2025年 12 月 29 日—2026 年 1 月 5 日申请转专业

的学生需认真填写《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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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见附件 1），并交所在教学单位

审核。每名学生只允许填报一个专业。

3.请各教学单位务必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表进行严格

审核，确认学生填写的各项信息准确无误，再由各教学

单位主任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将《西昌民族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及《同意拟转出

学生名单汇总表》（见附件 2）在 1月 10日之前交至教务处

1404。

4.请各教学单位将经考核合格后的《同意拟转入学生

名单汇总表》（见附件 3），由教学单位主任签署意见并

加盖公章后，在 3月 7日之前交至教务处 1404，由教务处

复审并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确定拟转专

业学生名单，并在全校进行公示。

基础教学部联系人：苏小波老师，电话：18081636166。

附件一：2025 体育教育和休闲体育转专业考核方案

附件二：2025 年度应急救援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附件三：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申

请及审核表

附件四：同意拟转出学生名单汇总表

附件五：同意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

基础教学部

202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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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西昌民族幼专基础教学部
2025 体育教育和休闲体育转专业考核方案

根据《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

订）》（西幼校〔2025〕132 号）要求及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5 年

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基础教学部实际情况，

特制定基础教学部 2025 年度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

高 波 徐 云 李剑锋

（二）选拔考核专家小组

成员： 何奥 郭子豪 殷召威 周杨 刘燕

（三）督查小组

教师代表：苏小波 冯庆佳 陈晓曼

学生代表：白小东 倪兴欢 张思彤

二、拟接收专业和名额

根据《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

订）》（西幼校〔2025〕132 号)规定及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5 年

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基础教学部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教学资源配置与师资力量储备等办学实际条件，

体育教育专业拟接收 3 人（仅限休闲体育专业转入）；休闲体育专

业拟接收 4 人(仅限体育教育专业转入)。

三、转专业条件及要求

1.转专业申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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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25 级三年制普通高职专科全日制在籍在校学生。

2.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政治表现好，思想品德好，勤学上进，遵纪守法。

（2）学生本人自愿申请转专业。

（3）符合《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修订）》（西幼校〔2025〕132 号）规定的专业条件。

（4）遵守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在校期间未受过校

纪校规处分。

（5）无不及格科目。待本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后，凡有挂科

者，取消转专业资格，名额顺延；

（6）身体条件及学习成绩符合转入专业学习要求。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允许转专业：

（1）新生入学第一个学期没有提交转专业申请者；

（2）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如定向生、国防生）；

（3）艺体类和普通类学生不能互转;

（4）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者；

（5）所修课程有一门不及格者；

（6）休学、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期间者；

（7）退学或拟作退学处理者；

（8）在校期间受过校级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9） 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四、考核方式、时间及内容

1.考核方式

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将采取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择

优录取。学生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其中笔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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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学期公共必修课程期末成绩的平均分计算。各教学单位根据

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择优确定拟同意转入学生名单。

2.考核时间

面试时间：2026 年 3 月 2 日—3 月 7 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考核内容

体育教育/休闲体育专业面试：含个人陈述（40 分，含自我介

绍、专业认知）、素质测试（60 分，立定三级跳远、原地铅球、100

米跑，按四川省体育高考分值对照表打分），考核成绩 = 面试成绩

×40%+ 素质测试成绩 ×60%。

备注：若出现平分影响录取，依次比较高考文化总分、语文成

绩、数学成绩。

五、转专业工作流程安排

时间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12月24日前

报转专业工作方案到教务处备案

（方案包含：接收转入学生人数、面试考

核时间及其他转专业要求）

各教学单位

12月29日前
教务处审核转专业方案，

各教学单位挂网公示转专业方案

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12月29日—1月5日
学生提交报名材料，各教学单位审核材

料（具体要求详见文件内容）
各教学单位

1月10日前 提交审核后的附件1和附件2到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2月23日—2月27日
教务处按转专业学生期末公共必修课成

绩的平均分进行排名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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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7日
各教学单位根据成绩排名开展转专业面

试工作，提交审核后的附件3到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3月9日 教务处公示转专业名单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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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西昌民族幼专基础教学部
2025 年度应急救援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修订）》（西幼校〔2025〕132 号）及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基础教学部实际情况，

特制定基础教学部 2025 级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

高 波 徐 云 李剑锋

（二）选拔考核专家小组

成员：殷召威 何奥 罗凯 胡洋 周郑力

（三）督查小组

教师代表：苏小波 冯庆佳 陈晓曼

学生代表：罗其万 额布阿支 王欣悦

二、拟接收专业和名额

根据《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

订）》（西幼校〔2025〕132 号)规定及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5 年

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基础教学部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教学资源配置与师资力量储备等办学实际条件，

应急救援技术专业拟接收 15 人。

三、转专业条件及要求

1.转专业申请对象

我校 2025 级三年制普通高职专科全日制在籍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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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政治表现好，思想品德好，勤学上进，遵纪守法。

（2）学生本人自愿申请转专业。

（3）符合《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修订）》（西幼校〔2025〕132 号）规定的专业条件。

（4）遵守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在校期间未受过校

纪校规处分。

（5）无不及格科目。待本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后，凡有挂科

者，取消转专业资格，名额顺延；

（6）身体条件及学习成绩符合转入专业学习要求。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允许转专业：

（1）新生入学第一个学期没有提交转专业申请者；

（2）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如定向生、国防生）；

（3）艺体类和普通类学生不能互转;

（4）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者；

（5）所修课程有一门不及格者；

（6）休学、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期间者；

（7）退学或拟作退学处理者；

（8）在校期间受过校级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9） 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四、考核方式、时间及内容

1.考核方式

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将采取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择

优录取。学生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其中笔试成绩

以第一学期公共必修课程期末成绩的平均分计算。各教学单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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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择优确定拟同意转入学生名单。

2.考核时间

面试时间：2026 年 3 月 2 日—3 月 7 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面试考核内容

应急救援技术专业面试：含个人陈述（50 分，含自我介绍）、

素养测试（50 分，含专业认知及专业学习规划）。

备注：若出现平分影响录取，依次比较高考文化总分、语文成

绩、数学成绩。

五、转专业工作流程安排

时间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12月24日前

报转专业工作方案到教务处备案

（方案包含：接收转入学生人数、面试考

核时间及其他转专业要求）

各教学单位

12月29日前
教务处审核转专业方案，

各教学单位挂网公示转专业方案

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12月29日—1月5日
学生提交报名材料，各教学单位审核材

料（具体要求详见文件内容）
各教学单位

1月10日前 提交审核后的附件1和附件2到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2月23日—2月27日
教务处按转专业学生期末公共必修课成

绩的平均分进行排名
教务处

3月2日—7日
各教学单位根据成绩排名开展转专业面

试工作，提交审核后的附件3到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

3月9日 教务处公示转专业名单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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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

姓名 性别 高考科类 ○普通类 ○艺体类

学号 现所属院（系部）

现年级/专业

申请转专业理由：

对获取转专业审批后，本人应明确以下情况并承诺接受：

1、因开课班级人数限制，造成不能按期选课修读，本人承担课程修读压力、延长在校修读年限风

险及学业警示风险。

2、对原专业已修读的课程，按规定缴纳全部课程学费。

3、转专业的意愿已经与家长达成一致，并独立承担相关义务与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

转入

志愿

院（系部） 年级 专业

转出教学单位意见（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转入教学单位意见（盖公章）：

同意转入我院（系部） 年级

专业 班级学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学籍异动办理记录：

年 月 日

注：该表原件由教务处留存，复印件由转入、转出教学单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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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同意拟转出学生名单汇总表

单位： 制表人：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学 号 姓 名 院（系部） 专 业 拟转入院（系部） 拟转入专业 备注

制表（教务秘书签字）： 审批（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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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同意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

单位： 制表人：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学 号 姓 名 转入院（系部） 转入专业 编入班级 备注

制表（教务秘书签字）： 审批（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教务处处长签字：

分管教学副校长签字：


